
思明区科技创新贷款贴息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厦思政[2012]5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助推科技型企业做大做强，根据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创新贷款贴息资金（以下简称“贴息资金”），是用于支持本区科技发展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中小企业创新和企业技术进步，鼓励企业利用金融机构等社会资金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产业发展。

第三条 贴息资金从当年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中列支，如遇预算执行完毕，则根据企业申报时间，依次纳入下一年度操作。

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科学技术局）负责项目的审核及重大事项的决策等。

第四条 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选择厦门市内的部分银行作为企业申请贷款贴息的协作银行，签订合作协议。

企业在其他银行办理贷款的，经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审议认可并签订合作协议后，可增设为协作银行。

 第二章 贴息条件与方式
第五条 贴息资金适用对象为税收归属本区的企业（含民办非企业）实施的科技项目（含技改项目）。

申请贴息资金的企业，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健全的财务制度、良好的经营业绩、没有逾期未还银行贷款的记录，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经厦门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

（二）获得过国家、省、市级科技计划以及省“6·18”专项资金资助企业；

（三）符合《思明区鼓励软件产业发展暂行办法》（厦思政[2010]106号）第三条规定的软件企业；

（四）经区政府认定的“总部型企业”和“上市后备企业”。

申请贴息资金的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产业扶持导向：

1.光电、光伏等高新技术产业；

2.电子信息、物联网、工业设计、软件开发、动漫游戏、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生物与新医药、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3.区政府根据本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认定的其他科技产业。

（二）科研产品或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术、高附加值，可迅速进入批量生产和产业化阶段。

第六条 在同等条件下，以下项目优先给予支持：

（一）纳入国家、省、市级科技计划以及获得省“6·18”专项资金资助的项目；

（二）按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中组发[2008]28号）（简称“千人计划”）、《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闽委办[2010]2号）、《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厦委办发[2010]21号）要求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厦门市《关于加快建设海西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厦委办发[2010]22号）（简称“双百计划”）要求引进的领军型创业人才领衔的科技计划项目；

（三）面向本区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生产配套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的科技项目；

（四）纳入本区组织的银企校对接活动的科技项目。

第七条 为确保贴息资金的高效率运作，申请贴息资金补助的企业除应满足上述实质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原则上一年只能申请一个项目；

（二）有项目尚未按规定要求验收的，不得申请新项目。

第八条 科技创新贷款贴息实行按年度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贴息额度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标准（当实际贷款利率低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时以实际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以下简称“贴息标准利率”），根据当年区财政预算安排以及项目技术质量水平、资金落实情况、创新能力、市场潜力等状况综合评定。

每个项目贴息总额不超过企业实际支付的贷款利息，且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贴息期限自贷款之日起两年。

 第三章 贴息资金的申报与拨付
第九条 企业申请贴息采取事先申报、事中监控及事后兑现的方式。

（一）事先申报。企业事先向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申请资料（包括：《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项目可行性报告、近期财务报表、资金使用计划等），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按本办法第四章第十条的规定，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并报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确认后，通知协作银行对企业贷款申请进行评审，银行评审通过后，予以放款。

（二）事中监控。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后应严格遵守资金使用规定，主动接受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和贷款银行对每笔提款和资金流向的监管，研发项目应独立核算、实行专户管理。

（三）事后兑现。企业偿付了相应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后，凭《企业贷款贴息申报表》、银行出具的企业资金使用评价及获得贷款和偿付利息的有关资料向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贴息；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按本办法第四章的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打分，确定贴息额度，上报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经批准后给予兑现。

 第四章 评审规则
第十条 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贴息资金申请的专家评审工作。从市科技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相关领域的3名技术专家、2名财务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请项目进行技术评审与财务评审，并邀请区审计、监察等部门人员参加。

第十一条 评审形式为实地考核、会议验收、综合评分。

第十二条 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评审委员会专家对申请贴息资金的企业进行实地考核，主要是对项目贷款合同书规定的技术内容进行考核与评价。

第十三条 会议验收是指评审委员会专家采用会议形式，听取企业对项目执行情况、合同书规定指标完成情况、贷款资金使用去向的介绍，通过查阅申报材料、质询等程序，对项目的技术内容与财务执行情况进行验收与评价。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专家根据实地考核、会议验收情况，参照《思明区科技创新贷款贴息资金项目验收评分表》的标准，对项目进行综合评分。

评分采取百分制，其中：技术评审（科技创新指标）占60%，财务评审（资金使用情况）占40%。由评审委员会专家进行单人独立评分后，取平均分值，即为验收项目的最终综合评分。

评审委员会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弄虚作假、截留或挪用挤占贷款资金情况的，将终止评审、不予贴息，且两年内不再接受该企业贴息资金的申报。

第十五条 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贴息标准利率、项目综合评分，按下列原则确定贴息额度，提交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审定：

（一）项目综合得分90分以上的，以贴息标准利率的100%为标准，根据贷款数额、期限，计算得出贴息额度；

（二）项目综合得分80-89分的，以贴息标准利率的85%为标准，根据贷款数额、期限，计算得出贴息额度；

（三）项目综合得分70-79分的，以贴息标准利率的70%为标准，根据贷款数额、期限，计算得出贴息额度。

（四）项目综合得分70分以下的，不予以贴息。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区研发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贴息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检查监督，坚持公正受理、择优扶持、专款专用原则，确保贴息资金落到实处。

第十七条 项目承担企业应保证该项贷款全部用于企业自身的研究、开发、生产，并随时接受放贷银行、政府及政府委托机构的监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企业同时符合本办法与区政府出台的其他扶持政策时，可选择适用，不重复享受。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区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思明区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厦思政〔2008〕84号）中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